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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盤呈請清盤呈請清盤呈請清盤呈請    
 

本 公 佈 乃 由 鎳 資 源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 」 ）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

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 3 . 2 5 ( 1 ) ( b ) 條 而 作 出 。  

 

如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公 告 所 述 ， 本 公 司 收 到 來 自

一 名 債 權 人 ( 「 該該該該 債 權 人債 權 人債 權 人債 權 人 」 ) 之 法 定 要 求 償 還 書 ， 要 求 本 公 司 償 還 欠 債 。 於

二 零 一 九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， 本 公 司 接 獲 由 該 債 權 人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3 2 章

《 公 司 （ 清 盤 及 雜 項 條 文 ） 條 例 》 向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高 等 法 院 （ 「 法 院法 院法 院法 院 」 ）

提 呈 對 本 公 司 進 行 清 盤 命 令 之 呈 請 （ 「 該 呈 請該 呈 請該 呈 請該 呈 請 」 ） 。 該 呈 請 已 排 期 於 二 零

一 九 年 十 月 九 日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於 法 院 進 行 聆 訊 。  

 

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， 本 公 司 法 律 顧 問 已 向 該 債 權 人 之 律 師 發 出 信 函 ，

徵 求 該 債 權 人 基 於 本 公 司 債 務 重 組 計 劃 下 有 安 排 計 劃 去 處 理 未 償 還 債 務 而

撤 回 該 呈 請 。 本 公 司 將 適 時 通 知 其 股 東 任 何 進 一 步 重 大 發 展 。  

 

應 本 公 司 之 要 求 ， 股 份 自 二 零 一 五 年 四 月 一 日 上 午 九 時 起 暫 停 於 聯 交 所 買

賣 。 股 份 將 繼 續 暫 停 於 聯 交 所 買 賣 ， 直 至 另 行 公 告 為 止 。  

 

股 東 及 本 公 司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股 份 或 本 公 司 其 他 有 關 證 券 時 務 請 審 慎 行股 東 及 本 公 司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股 份 或 本 公 司 其 他 有 關 證 券 時 務 請 審 慎 行股 東 及 本 公 司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股 份 或 本 公 司 其 他 有 關 證 券 時 務 請 審 慎 行股 東 及 本 公 司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股 份 或 本 公 司 其 他 有 關 證 券 時 務 請 審 慎 行

事事事事 。。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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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， 二 零 一 九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 

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董書通先生（主席）、董鋮喆先生、王平先生、宋文州
先生及楊飛先生；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楊天鈞先生；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葆
華先生、黃之強先生及法米先生。  
 


